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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跨國勞動： 

兩岸交流過程中 

臺籍移工勞工保險權益之研究 

熊彥翔．古允文 

 

「勞退新制開辦，數十萬在大陸工作

的臺籍幹部恐將無法領到退休金。臺

商為降低人事成本，壓低臺幹在臺勞

工保險投保薪資，甚至要求改掛職業

工會，切斷與原雇主雇用關係，臺幹

將無法受新制勞退金保護，成為勞退

條例孤兒。」（聯合報系經濟日報，2004

年 12 月 15 日） 

此例子中係在於勞退新制通過之後，

面臨到了跨國勞動人口移動的變化，預測

現行的社會安全體系出現漏洞而難以補足

此多樣性，恐使得本國國民在領受未來的

退休金保障之不足，成為社會安全制度下

的犧牲者。並根據報導，現行臺籍移工外

派大陸工作，企業為降低人事成本，並延

續臺籍移工勞工保險、健保資格，採取低

報勞工保險投保薪資，以最低投保薪資投

保勞工保險。更嚴重的是，許多臺籍移工

登陸後，由於薪資已改由境外公司支付，

並在大陸重新簽定勞動契約，尤其為減少

稅務成本，改受雇於境外公司，並將勞工

保險改掛到職業工會，直接切斷與臺灣雇

主的雇用關係，恐將無法領到退休金。 

臺籍移工的流動，反應了全球化的變

化，形成陳芬苓（2002）所言雖資金與勞

動力在國際間快速且自由移動的可能性增

加，使得過去建立在國家之上的約束力與

企業責任這些傳統社會安全制度面臨了新

的挑戰。傳統社會安全制度，隨著彈性工

時、跨國晉用、人才流動、派遣人力等新

興僱用制度，使得傳統上在累積工作年

數、繳納保費等出現困境。使得就業後續

的社會安全保障成為不得不重視的問題，

而在陳芬苓（2002）的建議係促使國際間

應思考藉由各國的合作，提供相當的社會

保障，在不同國際間流動的勞動者，社會

保險年資的合併計算。而針對此種因應方

式，古允文（2008）曾提醒，認為社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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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制度及社會福利的研究，多仍侷限在單

一的社會或國家疆界之內，對全球化的趨

勢較難掌握，且政策的執行利基於國家的

能力，而全球化是超越國家之外的。故臺

灣實應以較為宏觀、跨國際的思維對社會

安全制度作一重新的省思。 

根據周弘（2002）認為全球化下，超

出國界的社會風險主要來自於世界人口的

流動、現行社會保障制度的局限，以及與

經濟帶來的其他風險。人口流動，因為世

界上人們享受社會保障的程度和水準不一

樣，全球人口的流動沖破了自我保護的國

家邊界，使國家財政不堪負擔。而勞動人

口的移動則係本研究欲關注的部分，社會

保險係為與薪資相關的制度，臺灣目前的

社會保險制度設計排除了勞動跨國就業的

保障。於此張世雄（1996）提及在全球性

的戰場上，社會性公民地位被拿來劃分「我

們」本國人與「他們」外國人的界線，以

國籍限制居民所能享有的社會權益，來盡

可能地減少國家的財政負擔，使得公民地

位成為具有隔離性和歧視性的反移民。

Titmuss（江紹康譯，1991）則提及社會政

策可能是某些群體的福利（welfare），可能

是其它群體的不利（illfare）。 

隨著經濟全球化所誕生的風險，且由

於國家控制經濟活動的能力減弱，使得國

家金融體系變得更加容易受到國際局勢影

響，全球化對社會安全制度的影響，在臺

灣的勞工保險部分，伴隨政府對勞工保險

之重視、勞退新制推出後的服務範疇擴

大，使得制度影響的人口數量漸增，讓跨

國就業的臺籍移工在勞工保險的給付請領

認定、介於中國大陸與臺灣的社會安全制

度競合與選擇議題，都將成為勞工保險政

策未來發展方向的重要議題；且目前在臺

籍移工的部分，對於臺灣勞工保險制度的

看法較為缺乏，並且欠缺其對於投保社會

保險的權利義務關係的想法，瞭解其介於

工作國與原生國之間的社會保險投保議

題，故根據上述背景及動機，期以達下列

目的： 

1.瞭解兩岸交流過程臺籍移工勞工保

險制度的影響。 

2.瞭解目前臺籍移工對於跨國勞動和

臺灣勞工保險制度的看法、臺籍移工在全

球化下的社會公民權的權利與義務關係。 

3.試圖提出具體建議，使社會政策之

發展邁向永續經營，伴隨全球化的趨勢

下，協助目前勞工保險制度之因應。 

 

龔明鑫（2008）指出，中國大陸投資

規模快速擴大，導致大量資金、人才、技

術流向中國大陸，甚至排擠國內投資，減

緩產業升級，導致結構性失業及要素價格

均等化，對國內所得分配亦有不利影響。

目前投資中國的趨勢可能造成國內失業的

增加、排擠國內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影響

則是負面的影響。且因避免租稅問題，經

由免稅天堂的間接投資，使得勞雇關係改

由境外公司受雇，更會使得跨國勞動人口

可能會失去工作、勞工退休金的保障，成

為吳明儒（2003）所說的兩岸勞動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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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也使得工作並非等同於社會保障，甚

至成為資本家為了規避法定勞工保障制度

（如退休金的提撥等）降低勞工成本，將

產業移往大陸的原因之一。 

在西進大陸工作的勞動者而言，已有

許多人選擇持續留在大陸而不考慮回臺發

展，林燦螢（2002）根據臺籍移工調查顯

示，受訪者中有逾 6 成的人預計在大陸留

任 5 年以上，同時也逾 6 成的人規劃在大

陸工作期滿後以留大陸發展做為其生涯規

劃，說明目前在大陸工作者，大部分仍然

計劃未來在大陸長期發展，且在部分訪談

的過程來大陸 3 年後，6 成考慮留在大陸，

5 年後則增為 8 成。 

上述的數據顯示出西進的效應是持續

性的，且對部分臺籍移工而言，留在大陸

的時間愈長，持續留在大陸的意願是更加

提高的，顯示大陸對於我國的磁吸效應是

不容忽視的，面對這群勞動人口的社會安

全保障，部分選擇留在大陸發展，亦有人

選擇回臺發展，在兩國之間的生涯抉擇是

否曾因為社會安全制度有所影響，是本研

究所欲關注的重點。 

在跨國就業下，促使個人及社會制度

均需因應改變，就個人而言，異地就業的

結果，促使個人經濟所得安全累積的困

難，且排除於累積年資的主流制度之外，

所獲得的薪資保障也不如正職員工；就制

度而言，則難以將所有的工作人口納入社

會安全保障之中，由以兩岸交流之下的臺

籍移工為主要挑戰，且目前政府仍舊期以

目前的制度來因應這群勞動人口，然而在

卻使得制度的不穩定性。 

現今臺籍企業對於臺籍幹部的需求以

不再等同於以往，主要是因為投資的型態

不斷地轉型，中國大陸整體的投資環境的

變化，促使現今對於臺籍幹部的需求日益

有所不同。大陸投資的就業市場正在改

變，臺籍幹部的生存空間正逐漸被壓縮，

大陸人才正一步步地侵蝕當地的就業市

場，不少大陸臺籍企業中一些與企業主一

起到大陸打天下的臺幹，已被企業內部的

大陸人才所取代，有的更甚至遭到淘汰，

成為淪落在大陸城市中的「臺流」（林有

志，2003）。隨著 2009 年中國民生逐步改

善，社會保障力度不斷加大。全年基本養

老、基本醫療、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等

5 種保險基金總收入達到 1 兆 1,137 億元，

成長 13.8%，企業退休人員的基本養老金

水準與最低工資水準都得以提高（經濟部

投資業務處，2010）。中國社會保險大幅強

化，再度提升臺商製造成本，可能殃及臺

籍移工飯碗不保，因將臺籍移工納入社保

之後，必須繳納的金額也更高，造成臺灣

人在大陸失業的情形（呂國禎，2011）。 

在連帶基礎之下，福利是一種動機，

反觀在臺灣，當「我群」的連帶意識已逐

步突破地緣、社會經濟階級、職業的分界，

臺籍移工的身分，使得它們在面對社會安

全制度的抉擇是更複雜於一般勞工身分的

被保人，這群工作者對現有的勞工保險制

度的貢獻是否還能盡到義務，亦或同樣是

否可能因為未來中國大陸的社會安全體制

發展完全之後，隨著福利移民的腳步，亦

離開臺灣。面對人才外移的議題，中國大

陸的社會安全制度和其他就業層面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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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該如何選擇臺籍移工投保哪個國家

的社會安全制度，避免因為福利的完整而

選擇遷移，另外在被保人仍有意願參與臺

灣的勞工保險的同時，該如何預防本文研

究動機所舉的新聞案例，雇主壓低投保薪

資、受雇於海外分公司而不用納保等情形

成為難題。希望藉由此研究能夠瞭解這群

夾在兩國社會安全制度縫隙中的工作者。 

總結上述因為傳統社會安全制度的困

境所會造成的問題如下： 

 

1.在大陸工作的期間，無法累積工作

年數。 

2.工作薪資低報 

3.雙重納保 

 

在移民在工作國已繳費的情況下，他

們可能選擇不返回家鄉，而是留在工作國

以避免失去期望的未來養老金，在這種情

況下，當移民不在本國領土上的時候立法

通常是把個人排除在外的（Konkolewsky, 

2011）。隨著工作國與原居國的福利制度差

距逐漸縮小，臺籍移工必須在兩個福利體

制之間做出選擇，當其在工作國居留時間

愈長，回到臺灣的吸引力相對下降，尤其

是當福利給付的落差縮小時，臺灣的社會

保障制度提供的誘因相對縮小，且這群工

作者面對的是雇主聘用的成本壓力，勢必

會在社保做出抉擇，降低被裁雇的壓力。 

許多臺籍移工在成為臺流之後，並不

願意回到臺灣，原因是其無顏面對江東父

老。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臺流將成為另一

波的失業人潮（林有志，2004）。這群人因

為中國大陸待越久，就越難回臺灣發展的

因素，這群離開臺灣已久的工作者，因為

放下了臺灣的資源、經驗，如果工作上不

是常常與臺灣保持交流，能夠銜接回去並

不容易，回臺灣去，在大陸累積的經驗資

源又需要再拋掉一次。於是在工作地點的

銜接問題上，逐漸出現選擇的兩難。 

根據以上所述，瞭解臺籍移工在面對

兩岸交流之後確實出現一些問題，構成本

次的研究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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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根據研究架構圖所示，臺灣與中國大

陸制度之間有條雙向線，表示雙方影響的

程度，針對比較立即性的需求，如勞動權

益保障，臺籍移工在選擇制度則較易以當

地的保險作為保障的方式，而取代了離目

前工作地點較為遙遠的臺灣制度作為保障

方式，係以制度投保的便利性作為考量，

故在制度的選擇期待以臺灣與中國大陸社

會安全制度為例，並且以個人提撥儲蓄制

退休金部分作為制度比較，探討老年所得

安全第二柱的部分是否依據跨國勞動的因

素產生了影響，並理解理論概念是否亦隨

著變遷，是如何影響臺籍移工的權益。 

 

本文主要係藉由研究對象所提供的內

容做為分析的依據，以研究對象在訪談過

程中所口述的資訊材料從逐字稿中擷取出

來，臺籍移工目前對於自身所面對的勞工

保險議題、社會保險制度競合、選擇議題

及公民權利提供自身的觀點。 

 

1.派駐的臺籍移工通常福利較高，自

願承擔社保缺口責任。 

臺灣社會安全制度 

（勞工保險） 

臺籍移工 

權益 

兩岸交流 

跨國勞動 

全 

球 

化 

中國大陸社會保障制度 

（城鎮職工養老保險） 

理論概念 

變遷 

 

1.社會公民權 

2.社會安全制

度競合、制度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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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資夠高，可以去 cover 掉保險制

度這塊的缺失，那我也願意選擇去接受

啊，拿比較高的薪資。（S6，96-98）」 

3.擔心未來社保制度的成本影響臺籍

移工就業。 

「我覺得臺資企業慢慢的在培養陸幹

了，因為臺幹的成本很高，今天請一個臺

幹，我覺得臺幹的競爭力越來越弱了……

目前因為臺幹成本很高，社保啊、交通津

貼啊、回臺假甚麼的，高福利也讓人才停

滯。（S4，116-121）」 

4.臺籍移工對勞工保險不足的部分，

採其他柱的保障補充，多轉投保私人商業

保險。 

5.臺籍移工視自己的外移就業為短暫

的考量，但若考量自身勞動權益後，不回

臺仍是選項之一。 

6.臺籍移工關注勞保制度，卻影響不

了的甘願受心態 

「以我們目前在大陸工作的人，就是

被迫要去接受這些事實，因為也沒得選，

講難聽一點就是愛錢死好啊，因為沒得選

（S5，102-105）。」 

 

「強制執行之後的確臺灣要負擔、大

陸也要負擔，肯定是不公平的，對這些人

啦，不管是受雇或雇主都不公平（S2，

45-46）。」 

「這應該是跟雇主協調下的結果啦，

因為派駐外面的人可能在臺灣有房子老婆

要養，所以領部分臺幣，在這生活費則以

人民幣去領，兩方面去領會比較划得來，

投保的額度會比較少（S2，40-41）。」 

「搞不好還有勞工跟公司講說把我報

最低的，不要繳負擔的保費啊，這樣自己

負擔也輕（S4，100）。」 

「勞退這件事情應該是要跟著你的，

就像當初選擇新制一樣，應該是要跟著你

的，像我現在有工作，提撥多少費用，這

錢就是跟著我的，可能因為我做 10 年退休

跟 20 年退休，領到的錢就不一樣（S2，

72-75）。」 

 

「我還是要選臺灣，因為對我來講，

第一畢竟它比較完善，第二是因為我已經

繳這麼久了，不太可能去選擇一個新的只

因為他接下來可能會調整得 

「有可能喔，因為對新一代年輕人來

講，他在勞保資歷本來就沒有很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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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這邊有一個好的機會，把那邊的放棄

掉加入這邊社保，那也很好啊，也沒有甚

麼那個的啊，放棄臺灣的來投保這邊的（社

會保險）（S6，112-115）。」更好，所以說

硬要選，我只會選臺灣這邊（S5，92-93）。」 

 

「臺籍身分在這邊很尷尬，也因為這

樣子的尷尬我們才能在夾縫中有更多利益

可以爭取到，如果像香港這樣就跟本國公

民一樣，沒有特殊利益（S7，96-98）。」 

「S5 認為其所負擔的稅收跟所獲取

的權利應該是合理相等的「這種東西（權

利）純粹因為個人保障，因為我們都有繳

納保費啊，有盡到應盡的責任，所以覺得

不複雜也不過份啊。（S8，78-79）。」 

他們計算行動的選擇是會使得它們成

為最大的產品價值，驅使將個人利益最大

化。 

根據臺籍移工對目前勞工保險的缺口

看法，如海外工作年數無法累計、薪資低

報，多表示員工福利較留至國內的發展

好、薪資總價較高，故皆自願承擔社保缺

口責任，雖然在雙重納保議題中，因為中

國大陸的法律規定將臺灣籍的就業人員納

入保障，但目前因為強制執行的規定落實

不足，故皆不曉得此規定，並且因為投保

中國大陸制度的意願不高所以目前僅將中

國大陸的工作、發展視為過渡，未來仍將

考慮留在臺灣退休，雖然受聘於臺籍企

業、外籍企業的臺籍移工認為勞工保險係

存在不足，但仍願意以採其他柱的保障補

充，並且持續的維持臺灣勞工保險的身

分，以保障未來的給付權利。 

在公民權利的觀點，臺籍移工認為自

身因為工作地點的特殊性緣故，必須繳納

中國大陸與臺灣的稅制及社會保險制度的

保費，介於兩地之間的臺籍移工將這視為

夾縫中的利益，盡到公民責任的同時將此

視為合理的結果，惟在未來當制度必須面

對抉擇的同時，則是以利益的抉擇作為一

個考量，例如在中國大陸工作的年資漸

長，面對社會保障競合，選擇制度的考量

在於哪一個制度較能獲得退休金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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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年計算聘用身分影響的缺額                           單位：新臺幣 

投保年數 勞工退休金缺額 

1 年 14,616 

10 年 146,160 

15 年 219,24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表 2  按年計算對制度影響的缺額                             單位：新臺幣 

投保年數 勞工保險制度保費缺額 

1 年 11,748 

10 年 117,480 

15 年 176,2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從上表看，以個人來計算，跨國勞動

後的投保薪資下降，對勞工保險制度保費

缺額，15 年將會減少 176,220 元；對於臺

籍移工而言，15 年勞工退休金的個人帳戶

提撥將會減少 219,240 元。金額的差距對

於制度與個人都將造成嚴重的影響，若在

未來人力外移的情形普遍後，這股財務缺

口將更成為龐大的財政隱憂。雖臺籍移工

皆認為自己的勞工保險缺口可以由赴陸工

作的高薪資總額來補足，但是勞工保險制

度的財政負擔，則將因缺少這群數量龐大

的工作者的風險分攤受到影響。 

S4 提及自己有 2 年工作經驗在陸資企

業上班，那 2 年的勞工保險身分是中斷

的，S3 亦認為就業地點轉變的確降低了持

續投保勞工保險的意願，「因為來大陸工作

的緣故，所以就不在意了嘛（S3，12）。」 

故對勞工保險制度要謹慎的是跨國就

業後的中止勞工保險投保現象、雇用身分

所造成的投保薪資低報的現象，臺籍移工

對投保級距降低的看法傾向認為對未來退

休金影響不大，亦有可能是因為個人欲減

少勞工保險應繳納的保費義務而自願提出

的結果。 

 

本次接受訪談的 S1、S4、S5、S7 均

表示目前皆有在中國大陸繳納所得稅，且

臺灣亦有繳納綜合所得稅，依《大陸個人

所得稅法及實施條例》在大陸是指在 1 個

納稅年度中在中國境內居住 365 日的一般

工作人員，在境內工作期間，不論是由境

內支付或境外支付部份，均需納稅。雖按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提

到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有大陸地區來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

來源所得課徵所得稅。但其在大陸地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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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大陸個人所得稅法及實施條例》第

六條規定中國境內無住所，但是居住 1 年

以上 5 年以下的個人，其來源於中國境外

的所得，經主管稅務機關批准，可以只就

由中國境內公司、企業以及其他經濟組織

或者個人支付的部分繳納個人所得稅；居

住超過 5 年的個人，從第 6 年起，應當就

其來源於中國境外的全部所得繳納個人所

得稅。即境外來源薪資所得部份，臺籍移

工在大陸工作未滿 5 年，境外支付部份一

般是不屬課稅範圍；居住超過 5 年的個

人，從第 6 年起，應當就其來源於中國境

外的全部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即使在大

陸沒有支領任何薪資，全部的薪資都在境

外領取，按規定也須依境外支領的薪資總

額在大陸申報個人所得稅。 

表 3  大陸與臺灣稅制比較 

 大陸稅法 臺灣稅法 

法規名稱 大陸個人所得稅法及實施條例 所得稅法 

報稅主體 個人 戶籍 

繳稅時間 每月扣繳 年度申報 

稅率 工資、薪金所得：扣繳率為 5%

至 45%，每級遞增 5%。 

2010 至 2011 年度 

綜合所得稅所得稅（包括的扣繳率，依

其所得類別之不同，有 5%、12%、20%、

30%、40%之分。）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臺籍移工在大陸地區獲得的所得，由

於多在大陸已繳納大陸地區所得稅，所以

就算在臺灣再次申報綜所稅，雖在大陸地

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但臺籍移工主要所得來源為薪資所得，在

大陸所得稅率為 5%-45%，最高稅率比臺

灣高，故大陸所得申報亦會遇到雙重課稅

問題。亦即雖在大陸地區已繳納之稅額，

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但是因為臺灣與大

陸稅率的不同，導致臺籍移工在大陸繳納

的稅金溢繳無法扣抵的情況。 

另外雙重課稅會遇到的情況是當臺籍

移工在中國大陸居住超過 5 年，就其來源

於中國境外的全部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

將會使得境外地區所得納入中國大陸所得

稅，但同時這筆境外所得（例如臺灣）已

經於臺灣應稅額繳納，故亦面臨到雙重課

稅問題。 

雖目前對於雙重納保的議題仍沒有遇

到，但是介於兩個制度的臺籍移工卻已面

臨到雙重課稅的問題，在兩岸簽屬相關的

協議中，臺灣已和中國大陸在第 4 次江陳

會談（2009 年 12 月 22 日）中討論兩岸租

稅協議，此係為避免雙重課稅、防杜逃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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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及增進雙方經貿及投資關係、文化交流

及人民往來（財政部賦稅網，2012），減少

分別於兩岸繳稅後再依規定抵繳的納稅成

本。兩岸租稅協議的經驗將可使臺灣與中

國大陸的社會保障制度協調整合做為參

考，增加公平競爭、減少社會保障成本。 

 

目前根據訪談資料，將本次的受訪者

分類如下，根據來到大陸工作的原因主要

為 3 種：臺灣公司外派至中國大陸、受聘

於陸資企業的臺籍工作者及臺灣來到大陸

創業的商人，並由於身分的差異面臨到的

社會保險議題將會出現不一樣的選擇情

形。 

表 4  受訪者類型及影響的社會保險議題 

受訪者類型 臺籍移工類型 受訪者編號 社會保險議題 

臺灣公司外派來中國大陸

的工作者 

臺灣幹部 S1、S4、S5、

S7 

投保薪資低報、雙重納保的成

本、來陸工作年數無法累計 

臺灣人選擇長期留在中國

大陸工作的工作者 

臺籍工作者 S3、S6、 缺乏臺灣的社會保險制度（投

保年資中斷）、勞工退休金帳

戶中斷提撥 

臺灣來到大陸創業的雇主 臺商 S2、S8 雇用臺籍移工的就業成本考

量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根據上述分類，在社會保險議題，歸

類為臺籍幹部的類型將會遇到的是雙薪給

付下的投保薪資低報問題及雙重納保議

題；臺籍工作者將遇到的是受聘於陸資企

業、外資企業所面臨的投保年資中斷、缺

乏勞工退休金保障；臺商的部分則須考量

聘用臺籍幹部的社保成本或是聘用當地大

陸勞工的選擇考量，因為高福利成本使得

臺籍移工的就業競爭力受到影響。 

臺籍移工本身的受雇條件令個人需承

擔目前社保制度的缺口，同樣屬於跨國勞

動的雇主身分 S8 對於目前遇到的社會保

險議題，則認為臺籍移工應自行考量就業

風險，目前對於勞工保險缺口的態度欲讓

臺籍移工選擇自行承擔「就覺得如果要選

擇這種方式就自己去承擔啊，如果不想在

臺資企業工作就是要自己去承擔這樣子的

風險，我覺得很合理啦，理所當然，不能

甚麼事情都加在雇主身上（S8，74-75）。」

並且認為未來面對的社保制度發展將影響

雇主留在中國大陸的投資意願「若它（指

中國大陸）的制度發展起來，那肯定有很

多公司會結束營業或轉移陣地了，不在這

邊 設 公 司 了 ， 因 為 成 本 太 高 了 （ S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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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2）。」，就目前而言，雖然法令規定勞

工的投保義務和雇主負擔的社保成本，但

因為中國大陸的法令執行力仍有許多空

隙，使得雇主在面對社保制度時，「上有政

策，下有對策」的心態普遍存在企業當中，

例如 S1 提到的黑工議題「在用工之前要簽

屬用工合同，但是他不想簽，那這之後我

薪水再多補錢給他，可是這員工也不想要

在我這待很久…發現哪邊薪水高就走了，

沒有甚麼忠誠度，才不 care（社保）年資

的問題（S2，66-67，77-78）。」、S3 提到

的社保保費轉移至薪水「其實一般本地企

業要去幫員工保社保，就會被設定為每個

月要繳多少稅的依據，所以很多企業也不

給員工保社保。寧願多給你一點錢，自己

去繳……一般處理方式還是不去報，譬如

說掛靠在工會一樣，或是掛靠在老家的戶

口、單位去保。還是跟稅有直接的關係。

盡量不保，就是稅務的事情就不會曝光 

（S3，22-27）。」 

故在勞工保險缺口的態度確實存在於

雇主的選擇中，在臺灣制度的部分，和臺

籍移工討論後，成為雙方皆願意承擔接受

的結果；另在中國大陸的制度部分，則和

陸籍員工討論將社保保費轉移至薪水，去

逃避目前的社保成本。在臺籍移工的部

分，將依據文獻討論的解決方式，以下表

列出兩點參考，分別為： 

表 5  社會保險議題與解決方式比較 

臺籍移工類型 社會保險議題 跨國就業解決方式 

臺灣幹部 

投保薪資低報 一、單方應對－透過修改國內社會保

險法規中不利勞動力國際流動的

部分，增加彈性，以面對全球化

的局勢。 

二、雙邊協議－兩國針對人口移動的

特質、方向、人數、期間及兩國

的社會安全制度以及稅收制度等

因素，調整兩國社會安全協定的

內容。  

雙重納保的成本 

工作年數無法累計 

臺籍工作者 
缺乏臺灣的社會保險制度 

勞工退休金帳戶中斷提撥 

臺商 雇用臺籍移工的就業成本考量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面對跨國移動的工作者的社會保險制

度處理方式，杜絕目前的資訊不透明性及

制度之間個別發展的考量，目前區分為單

方應對與雙邊協議。在雙邊協議的討論，

兩岸已針對雙重課稅問題討論兩岸租稅協

議，目前仍未簽屬，但此協議的架構與目

標卻是一個經驗的參考，此項所討論的是

降低對社會保險成本的風險、減少制度選

擇的不確定性、消除兩岸雙重納保、維護

社會保障公平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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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次所選取的 8 位臺籍移工的深

度訪談內容，尋求跨國工作者對於目前介

於中國大陸與臺灣之間的社會安全制度的

看法，藉著雙重納保、勞工保險年資中斷、

投保薪資低報、社會保險制度競合與選

擇、臺籍移工對自身社會公民權的看法等

議題上，提出個人的看法與意見。 

 

1.年資計算，通過使勞動者在不同工

作地點的工作年限得到全部計算。累計法

即在審核享受社會保障的資格時，將該勞

動者在各國的投保時間累計相加，合併計

算。 

2.給付輸出，以工作年資累計的方

式，保障勞工轉換工作時的給付權益，甚

至是轉換工作地點至國外仍能持續提撥至

個人帳戶。 

3.相關單位，建立相關機構並促進機

構之間的合作，協調制度整合之間的法規

執行。 

資料分析與討論章節中舉出臺籍移工

目前面臨到的問題，導致臺籍移工面臨到

制度成本影響未來就業的風險。故期待未

來在勞工保險制度規劃能夠將海外工作者

的權益納入考量，維持海外工作者的每個

人都應該擁有適度的經濟福利與安全，並

能在一定水準條件中生活。 

1.對目前人才外移趨勢的重視，改善

目前對外籍工作者的門檻限制。 

2.跨國勞動者將公民身分視為計算行

動的選擇，將個人利益最大化。以「合法

居留身分」取代傳統以「公民身分」的原

則。 

3.降低跨國勞動申請限制，如新加坡

將個人化就業准證（PEP）做為一項旨在

吸引全球精英到新加坡工作的全新計劃。

PEP 係不和任何雇主掛鉤，而是與申請人

個人能力相關，為了吸引外國人才前來工

作，降低跨國工作者在申請的障礙。 

 

研究對象提及勞工退休金的考量通常

是工作之後的事情，然而在工作期間，可

能會因為身體健康狀況有需要使用到全民

健保的部分，全民健保面更迫切的需要，

對這群臺籍移工而言，雖多數自願延續健

保身分，但是在境外地區就醫的部分，僅

能以緊急醫療可申請自墊醫療費用核退，

一般狀況則僅能以當地醫院為主，或者時

常是回到臺灣就診，相對於其他國民，這

群工作者在全民健保的保障權益負擔較

高，故希望未來在這塊領域亦能夠持續探

討，發展出對健保制度與被保人保障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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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運作。 

本研究僅以臺籍移工為受訪對象，對

於自身在制度的意見及想法，然而在制度

的設計上，僅只有被保人的意見難以為制

度修訂上的參考，應納入有關當局的政策

制定者、規劃者，期待瞭解其對於未來規

劃的想法，從適用對象、資格條件等因素，

考量財政經費的決定，會使制度的發展較

為周全，被保人的權益係本研究關切的議

題，但是制度的延續性跟發展將會促使制

度運作的關鍵，期待未來能夠將相關單位

的規劃者納入考量，確保制度的完整性。 

（本文作者：熊彥翔為環久人力資源有限

公司專員；古允文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教授） 

：全球化、兩岸交流、臺籍移工、

勞工保險、跨國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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